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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8-0527 

一、 委託人與受託人同意終止自益信託，委託人於辦竣塗銷信託登記前訂約出售信

託土地與第三人，稽徵機關得受理其塗銷信託登記之查欠及申報土地移轉現

值。 

二、 梅雨鋒面豪雨受損報停、報廢車輛，稽徵機關將主動退還溢繳之使用牌照稅。 

三、 107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情形及國稅局加班收件時間。 

四、 非境內居住者有稿費等收入亦得適用定額免稅規定。 

五、 被繼承人死亡前 2年贈與子女之財產，雖於死亡前已轉售他人，仍應併入遺產

總額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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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委託人與受託人同意終止自益信託，委託人於辦竣塗銷信託登記前訂約出售

信託土地與第三人，稽徵機關得受理其塗銷信託登記之查欠及申報土地移轉

現值 

發布日期：108-05-27 

類  別：新聞稿 

詳細內容： 

為期簡政便民，財政部今(27)日發布解釋令，對於自益信託之委託人(原土地所有

權人)與受託人雙方同意終止信託，該土地歸屬於委託人，該委託人於辦竣塗銷信託登

記前訂約出售該地與第三人，為連件向地政機關申辦登記所需，稽徵機關得同時受理

塗銷信託登記之查欠及申報土地移轉現值。 

財政部表示，考量自益信託土地符合一定要件者，依該部 93年 1月 27日台財稅字

第 0920454818號令規定，在信託關係存續期間，委託人視同土地所有權人，准按自用

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又自益信託關係消滅時，依信託法第 66條規定，信託

財產應歸屬委託人，基於此類案件如同土地經塗銷信託登記後，隨即由原所有權人(原

信託委託人)出售，爰核釋稽徵機關得同時受理此類案件之塗銷信託登記查欠及申報土

地移轉現值，依土地稅法第 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以原土地所有權人為納稅義務人，

並定明應檢附文件、土地增值稅繳款書、免稅或不課徵證明書相關記明事項及退補稅

對象事宜，俾利徵納雙方依循，以資簡政便民。 

該部說明，以往此類案件需先向稽徵機關辦理塗銷信託登記之查欠，再向地政機關

辦理塗銷信託登記，復向稽徵機關申報買賣土地之移轉現值，於經核發土地增值稅繳

款書或證明書並完納稅捐後，再向地政機關辦理買賣移轉登記，申請人臨櫃辦理上開

事項，須往返稽徵機關 3次及地政機關 4次；開放同時受理後，申請人僅須分別往返

該等機關各 2次，可減少民眾舟車勞頓往返稽徵與地政機關之時間及人力成本，有效

提升便民服務品質。 

新聞稿聯絡人：洪科長嘉蘭 

聯絡電話：02-2322814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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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梅雨鋒面豪雨受損報停、報廢車輛，稽徵機關將主動退還溢繳之使用牌照稅 

發布日期：108-05-27 

類  別：新聞稿 

詳細內容： 

財政部賦稅署表示，為因應近日梅雨鋒面豪雨造成部分地區水患災害，財政部今(27)

日通函全國地方稅稽徵機關，對於因豪雨災害受損無法使用車輛，車主依交通部發布

「因應 108年梅雨鋒面之豪雨災害相關受災民眾公路監理業務權益措施」規定，於 108

年 11月 30日前向監理機關辦理報停或報廢手續者，稽徵機關應依監理機關資料，主

動退還車輛無法使用期間溢繳之使用牌照稅。 

該署進一步說明，汽、機車因天災受損，車主持證明文件向監理機關辦理報廢手續

者，使用牌照稅可按車輛實際使用日數計徵，並應於災害發生之日起 1個月內提出申

請。考量梅雨鋒面豪雨造成部分地區災情，災區民眾亟需重建家園並處理相關善後事

宜，基於愛心辦稅及便民服務，已通函全國地方稅稽徵機關，應主動依監理機關資料

辦理退稅。 

新聞稿聯絡人：謝科長富琪    

聯話電話：02-2322814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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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7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情形及國稅局加班收件時間 

發布日期：108-05-27 

類  別：新聞稿 

詳細內容： 

財政部表示，截至本(108)年 5月 26日止，107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情形(詳附表)

如下： 

一、綜合所得稅已完成申報 493萬件(約占應申報件數 78%)，與去(107)年同期申報件

數相當，其中採用稅額試算件數 173萬件，採網路申報件數 313萬件，兩者合計

件數 486萬件占已申報件數之 99%。 

二、營利事業所得稅已完成結算申報 73萬件(約占全部應申報件數 92萬件之 79%)，所

得基本稅額申報 35萬件，106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 42萬件。 

財政部指出，今年結算申報截止日為 5月 31日，申報時間已進入倒數第 5天，為

了方便民眾辦理申報，各地區國稅局即日起至 5月 31日每日中午，均加班提供申報收

件及查詢所得、扣除額資料服務，5月 31日結算申報截止日，服務時間更將延長至當

日晚間 7時；利用網路申報的民眾，在 5月 31日 24時前任何時間均可上網申報。財

政部呼籲尚未申報的民眾把握最後幾天時間，並多加利用稅額試算服務或網路進行申

報。 

新聞稿聯絡人：楊專門委員純婷  

 
聯絡電話：2322-812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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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境內居住者有稿費等收入亦得適用定額免稅規定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有所得稅法第 4條第 1項第

23款稿費等收入者，得適用新臺幣(下同)18萬元定額免稅規定。 

該局最近接獲民眾甲君電話詢問其 107年度是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只有 1

筆稿費收入 10萬元，扣繳稅額 2萬元，該如何辦理 107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該局進一步說明，依據財政部 88年 11月 16日台財稅第 881957787號函釋，非中

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全年度稿費收入得適用 18萬元定額免稅。甲君領取 10萬元

的稿費收入在定額免稅以下，已按 20%扣繳之稅款可申報退稅。甲君如為外籍人士請逕

至該局服務科(外僑股)辦理結算申報；如為本國人則請至戶籍所在地之稽徵機關辦理

退稅事宜。

【#141】                                                                  

提供單位：苓雅稽徵所 聯絡人：王美淑主任聯絡電話：(07)3302499 

撰稿人:徐淑娥        聯絡電話：(07)3302058 分機 6287 

更新日期：108-05-2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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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繼承人死亡前 2年贈與子女之財產，雖於死亡前已轉售他人，仍應併入遺

產總額申報 

柯小姐的母親剛於 108年 3月份過世，近期柯小姐整理遺產稅申報所需資料時，憶

起母親曾於 106年 5月將名下的房屋及土地贈與給她，但 107年底已轉售他人，因不

確定前揭房屋及土地是否要併入母親的遺產總額申報，故致電詢問。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5條規定，繼承人於被繼承人死亡

時應申報之遺產，除被繼承人死亡時現存財產外，若被繼承人死亡前 2年內有贈與財

產給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及前開各順位繼承人之配偶等，

均應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併入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由於柯小姐的母親贈與房屋及

土地時點為 106年 5月，距其死亡日期（108年 3月）未滿 2年，儘管柯小姐早已將這

些受贈財產出售，仍須將其併入母親的遺產總額申報。 

該局進一步說明，柯小姐在 106年 5月受贈之財產，若已繳納贈與稅及土地增值稅，

可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1條第 2項規定，將贈與稅額及土地增值稅額連同按郵政儲金

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計算之利息，自應納遺產稅額內扣抵，以減輕其繳納遺產稅之

負擔，惟該扣抵額不得超過贈與財產併計遺產總額後增加之應納稅額。【#140】 

提供單位：旗山稽徵所 聯絡人：趙主任崇欽聯絡電話：(07)6622380 

撰稿人:吳月珍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5661 

更新日期：108-05-2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